乐山市市中区生态环境局关于2019年11月14日作出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决定的公告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程序的有关规定，经审查，2019年11月14日我局对3个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作出审批决定，现将作出的审批决定情况予以公告，公告期为2019年11月20日－2019年11月26日（7日）。
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权利告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公告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决定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可以自公告期限届满之日起六十日内提起行政复议，也可以自公告期限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内提起行政诉讼。
联系地址：乐山市市中区白燕路830号乐山市市中区生态环境局环境准入和督察股

联系电话：0833－2103779；传真：0833－2133332；邮编：614000
一、作出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决定
	编号
	文件名称
	文号
	发文时间

	1
	关于乐山市市中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乐山市市中区乡镇生活污水处理站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乐中生环审〔2019〕11号
	2019年11月14日

	2
	关于乐山市市中区市容管理局乐山市市中区土主镇、茅桥镇垃圾中转站改扩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乐中生环审〔2019〕12号
	2019年11月14日

	3
	关于乐山市欧帝诗家具有限公司年产50000平方米家具生产线迁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乐中生环审〔2019〕13号
	2019年11月14日


乐中生环审〔2019〕11号

关于乐山市市中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乐山市市中区乡镇生活污水处理站工程

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乐山市市中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你单位报送的《乐山市市中区乡镇生活污水处理站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以下简称《报告表》）收悉，经研究，现对该《报告表》批复如下：

一、同意《报告表》的评价意见、建议和结论。在严格落实《报告表》和专家技术审查意见中提出的环境保护措施的前提下，项目对环境的不利影响能够得到缓解和控制。从环境保护角度分析，该项目可行，同意你单位按照《报告表》中所列的工程性质、规模、地点、环境保护措施及对策进行建设。                       

《报告表》表明：本项目拟选址位于乐山市市中区凌云乡、普仁乡、九龙乡、白马镇、青平镇、剑峰乡、全福镇、石龙乡、土主镇、悦来乡、临江镇、罗汉镇、棉竹镇（九峰还房小区）、棉竹镇（袁坝村）、平兴乡和杨湾乡等乡镇，项目总投资2076.92万元，其中二次污染防治投资415.2万元。主要建设内容：1、乐山市市中区凌云乡污水处理站工程：占地面积为158平方米，建设调节池厌氧池、缺氧池、好氧池、MBR膜池、斜管沉淀池、过滤装置等，处理规模为100立方米/天，处理工艺为A2/O+MBR膜处理+过滤，出水排放标准为《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一级A标准。2、乐山市市中区普仁乡污水处理站工程：占地面积为430平方米，建设格栅井、钢制一体化污水处理设备、表面流人工湿地、潜流人工湿地、设备间、排水渠等，处理规模为61立方米/天，处理工艺为A2/O+MBR膜处理+生物过滤，出水排放标准为《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一级A标准。3、乐山市市中区九龙乡污水处理站工程：占地面积为275平方米，建设格栅井、钢制一体化污水处理设备、表面流人工湿地、潜流人工湿地、设备间、排水渠等，处理规模为12立方米/天，处理工艺为A2/O+MBR膜处理+生物过滤，出水排放标准为《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一级A标准。4、乐山市市中区白马镇污水处理站工程：占地面积为439平方米，建设调节池、厌氧池、缺氧池、好氧池、MBR膜池、斜管沉淀池、过滤装置等，处理规模为150立方米/天，处理工艺为A2/O+MBR膜处理+过滤，出水排放标准为《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一级A标准。5、乐山市市中区青平镇污水处理站工程：占地面积为1200平方米，建设格栅井、钢制一体化污水处理设备、表面流人工湿地、潜流人工湿地、设备间、排水渠等，处理规模为200立方米/天，处理工艺为A2/O+MBR膜处理+过滤，出水排放标准为《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一级A标准。6、乐山市市中区剑峰乡污水处理站工程：占地面积为220平方米，建设格栅调节池、钢制一体化污水处理设备、过滤装置、紫外消毒等，处理规模为200立方米/天，采用钢制一体化污水处理装置，处理工艺为A2/O+MBR+过滤，出水排放标准为《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一级A标准。7、乐山市市中区全福镇污水处理站工程：占地面积为180平方米，建设格栅、调节池、水解酸化池与接触氧化池、厌氧池、膜处理池、过滤装置等，处理规模为130立方米/天，处理工艺为A2/O+MBR+过滤，出水排放标准为《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一级A标准。8、乐山市市中区石龙乡污水处理站工程：占地面积为110平方米，建设格栅调节池、厌氧池、缺氧池、好氧膜池、沉淀池、过滤装置、紫外消毒设备等，处理规模为210立方米/天，处理工艺为A2/O+MBR+过滤，出水排放标准为《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一级A标准。9、乐山市市中区土主镇污水处理站工程：占地面积为12000平方米，建设格栅调节池、厌氧池、兼氧好氧池、好氧膜池、高密沉淀池、过滤装置、紫外消毒设备等，处理规模为2000立方米/天，处理工艺为A2/O+MBR+生物过滤，出水排放标准为《四川省岷江、沱江流域水污染物排放标准》(DB51/2311-2016)城镇污水处理厂排放标准。10、乐山市市中区悦来乡污水处理站工程：占地面积为50平方米，建设格栅调节池、厌氧池、缺氧池、好氧膜池、沉淀池、过滤装置、紫外消毒设备等，处理规模为130立方米/天，处理工艺为A2/O+MBR+过滤，出水排放标准为《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一级A标准。11、乐山市市中区临江镇污水处理站工程：占地面积150平方米，建设栅调节池、MBR好氧池、设备间及控制室、沉淀池、缺氧池、集水池、过滤装置、紫外消毒设备等，处理规模为200立方米/天，处理工艺为A2/O+MBR膜处理+过滤，出水排放标准为《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一级A标准。12、乐山市市中区罗汉镇污水处理站工程：占地面积180平方米，建设栅调节池、MBR好氧池、设备间及控制室、沉淀池、缺氧池、集水池、过滤装置、紫外消毒设备等，处理规模为200立方米/天，处理工艺为A2/O+MBR膜处理+过滤，出水排放标准为《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一级A标准。13、乐山市市中区棉竹镇（九峰还房小区）污水处理站工程：占地面积200平方米，建设格栅井、一体化装置、设备间、紫外消毒装置、排水渠等，处理规模为310立方米/天，处理工艺为A2/O+MBR膜处理+过滤，出水排放标准为《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一级A标准。14、乐山市市中区棉竹镇（袁坝村）污水处理站工程：占地面积220平方米，建设格栅井、一体化装置、设备间、紫外消毒装置、排水渠等。处理规模为350立方米/天，处理工艺为A2/O+MBR膜处理+过滤，出水排放标准为《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一级A标准。15、乐山市市中区平兴乡污水处理站工程:占地面积220平方米，建设格栅调节池、厌氧池、好氧膜池、沉淀池、过滤装置、紫外消毒设备等，处理规模为160立方米/天，处理工艺为A2/O+MBR膜处理，出水排放标准为《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一级A标准。16、乐山市市中区杨湾乡污水处理站工程：占地面积260平方米，建设格栅调节池、厌氧池、好氧膜池、沉淀池、紫外消毒设备等，处理规模为200立方米/天，处理工艺为A2/O+MBR膜处理，出水排放标准为《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一级A标准。
二、项目建设和运行应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1.认真落实《报告表》及专家审查意见提出的污染防治和生态环境保护措施及建议，通过优化设计、施工方案和有效的工程措施，有效控制和减小项目建设对周边人居生活和生态环境的影响，确保各项允许排放的污染物长期稳定达标排放。

2.严格按照报告表所载明的规模、内容进行建设，严禁擅自扩大规模及改变内容，加强环境风险管控，完善各项管理制度及应急措施，确保环境安全，避免发生环境纠纷。
3.严格落实大气污染防治措施。认真落实乐山市和市中区关于打赢蓝天保卫战以及其他大气污染防治和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相关要求，落实《报告表》中提出的各项大气污染防治措施，加强环保设施的日常管理和维护，杜绝产生各类大气环境污染。
4、重点做好污水处理站厂区布局优化。易产生恶臭的装置和高噪声设备的布设应远离住户，避免恶臭、噪声污染扰民。

5、重点做好水污染防治和恶臭气体污染防治工作。做好各厂区 “雨污分流”和截污措施，在确保运行安全情况下，采取有效的除臭灭蝇等措施，加强各厂区绿化。

6、做好营运期噪声污染控制。选用低噪声设备；合理布置高噪声设备位置，并对高噪声设备和构筑物采取隔音、减振措施，杜绝噪音扰民。

7、认真落实栅渣、沉砂和污泥等固体废弃物收集、储存、转运、处置及综合利用措施；加强固体废弃物运输管理，防止运输过程中的抛洒滴漏。

8、加强环境风险防范，制订完善的环保管理制度和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杜绝因事故引发环境污染事件。

三、项目应依法完备其他相关行政许可手续。
四、污染物总量控制指标：凌云乡污水处理站总量控制指标为：化学需氧量：1.825t/a,氨氮：0.292t/a,总磷0.182t/a；普仁乡污水处理站总量控制指标为：化学需氧量：1.11t/a,氨氮：0.18t/a,总磷0.01t/a；九龙乡污水处理站总量控制指标为：化学需氧量：0.22t/a,氨氮：0.035t/a,总磷0.002t/a；白马镇污水处理站总量控制指标为：化学需氧量：2.74t/a,氨氮：0.44t/a,总磷0.027t/a；青平镇污水处理站总量控制指标为：化学需氧量：3.65t/a,氨氮：0.58t/a,总磷0.04t/a；剑峰乡污水处理站总量控制指标为：化学需氧量：3.7t/a,氨氮：0.4t/at/a,总磷0.04t/a；全福镇污水处理站总量控制指标为：化学需氧量：2.4t/a,氨氮：0.2t/at/a,总磷0.02t/a；石龙乡污水处理站总量控制指标为：化学需氧量：3.8t/a,氨氮：0.4t/at/a,总磷0.04t/a；土主镇污水处理站总量控制指标为：化学需氧量：21.9t/a,氨氮：1.1t/at/a,总磷0.2t/a；悦来乡污水处理站总量控制指标为：化学需氧量：2.4t/a,氨氮：0.2t/at/a,总磷0.02t/a；临江镇污水处理站总量控制指标为：化学需氧量：3.65t/a,氨氮：0.58t/at/a,总磷0.04t/a；罗汉镇污水处理站总量控制指标为：化学需氧量：3.65t/a,氨氮：0.58t/at/a,总磷0.04t/a；棉竹镇（九峰还房小区）污水处理站总量控制：化学需氧量：6.39t/a,氨氮：1.02t/at/a,总磷0.06t/a；棉竹镇（袁坝村）污水处理站总量控制指标为：化学需氧量：5.66t/a,氨氮0.91t/a,总磷0.06t/a；平兴乡污水处理站总量控制指标为：化学需氧量：2.92t/a,氨氮0.47t/a,总磷0.03t/a；杨湾乡污水处理站总量控制指标为：化学需氧量：3.65t/a,氨氮0.58t/a,总磷0.04t/a。

五、建设项目必须严格执行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的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建设项目竣工后，建设单位应按规定标准和程序，对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进行验收。

六、该报告表经批准后，如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采用的生产工艺或者防治污染的措施发生重大变动的，你单位应当重新报批报告表，否则不得实施建设。自报告表批准之日起，如工程超过5年未开工建设，该报告表应当报我局重新审核。

                        乐山市市中区生态环境局

                           2019年11月14日
乐中生环审〔2019〕12号

关于乐山市市中区市容管理局
乐山市市中区土主镇、茅桥镇垃圾中转站改扩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乐山市市中区市容管理局：
你单位报送的《乐山市市中区土主镇、茅桥镇垃圾中转站改扩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以下简称《报告表》）收悉，经研究，现对该《报告表》批复如下：

一、同意《报告表》的评价意见、建议和结论。在严格落实《报告表》和专家技术审查意见中提出的环境保护措施的前提下，项目对环境的不利影响能够得到缓解和控制。从环境保护角度分析，该项目可行，同意你单位按照《报告表》中所列的工程性质、规模、地点、环境保护措施及对策进行建设。                       

《报告表》表明：本项目拟选址分别位于乐山市市中区土主镇红岩坝村6组和茅桥镇斑竹村1组，项目总投资394.27万元，其中环保投资151万元。主要建设内容：1、土主镇垃圾中转站：占地751.6平方米，建筑面积205.74平方米，安装垃圾中转设备，配套建设公用工程、环保工程等辅助设施设备，主要负责土主片区（全福镇、土主镇、石龙乡、白马镇、剑锋乡和童家镇）集镇及农村生活垃圾中转，规模为100吨/天。2、茅桥镇垃圾中转站：占地584.5平方米，建筑面积111.9平方米，安装垃圾中转设备，配套建设公用工程、环保工程等辅助设施设备，主要负责茅桥片区（茅桥镇、迎阳乡、青平镇、普仁乡、九龙乡）集镇及农村生活垃圾中转，规模为50吨/天。本项目严禁暂存和转运除生活垃圾以外的任何废物及其他有毒有害物质。
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通过乐山市市中区发改局批复（乐中发改投资〔2019〕43号和乐中发改投资〔2019〕44号）。
二、项目建设和运行应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1.认真落实《报告表》及专家审查意见提出的污染防治和生态环境保护措施及建议，通过优化设计、施工方案和有效的工程措施，有效控制和减小项目建设对周边人居生活和生态环境的影响，确保各项允许排放的污染物长期稳定达标排放。

2.严格按照报告表所载明的规模、内容进行建设，严禁擅自扩大规模及改变内容，加强环境风险管控，完善各项管理制度及应急措施，确保环境安全，避免发生环境纠纷。
3．严格落实水污染防治措施。施工废水循环使用，不外排；生活污水、渗滤液及冲洗废水经收集预处理后排入集镇污水管网，经集镇污水处理厂处理后达标排放。 

4.严格落实大气污染防治措施。认真落实乐山市和市中区关于打赢蓝天保卫战以及其他大气污染防治和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相关要求，落实《报告表》中提出的各项大气污染防治措施，尤其是加强项目的日常除臭灭蝇工作，加强环保设施的日常管理和维护，杜绝产生各类大气环境污染。

5.严格落实噪声污染防治措施。及时优化各项噪声污染防治措施，通过选用低噪音设备、安装消声减振装置、合理安排施工工作时间等措施，中高考期间禁止施工，避免噪声扰民。
6．严格落实固体废物处置措施。严格按照《报告表》提出的措施妥善处置各类生产性固体废物，严禁随意倾倒污染环境。
三、项目应依法完备其他相关行政许可手续。
四、建设项目必须严格执行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的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建设项目竣工后，建设单位应按规定标准和程序，对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进行验收。

五、该报告表经批准后，如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采用的生产工艺或者防治污染的措施发生重大变动的，你单位应当重新报批报告表，否则不得实施建设。自报告表批准之日起，如工程超过5年未开工建设，该报告表应当报我局重新审核。

                       乐山市市中区生态环境局

                           2019年11月14日
乐中生环审〔2019〕13号

关于乐山市欧帝诗家具有限公司
年产50000平方米家具生产线迁建项目
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乐山市欧帝诗家具有限公司：
你单位报送的《年产50000平方米家具生产线迁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以下简称《报告表》）收悉，经研究，现对该《报告表》批复如下：

一、同意《报告表》的评价意见、建议和结论。在严格落实《报告表》和专家技术审查意见中提出的环境保护措施的前提下，项目对环境的不利影响能够得到缓解和控制。从环境保护角度分析，该项目可行，同意你单位按照《报告表》中所列的工程性质、规模、地点、环境保护措施及对策进行建设。                       

《报告表》表明：本项目拟选址位于乐山市乐山市市中区土主镇高岩塘村4组，项目总投资100万元，其中环保投资12万元。主要建设内容：租用闲置厂房2500平方米，安装推台锯、数控开料机、全自动封边机、水平打孔机、打孔铰链机、木工楼铣床、锯片开榫机、平刨机、单面压刨床和木工压砂机等设备，配套安装公用及环保设施，外购木质复合免漆板和原木板为原材料，设计加工生产木质板式家具，形成年产50000平方米（投影面积）的木质板式家具生产能力。
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通过乐山市市中区发展和改革局备案（川投资备【2019-511102-21-03-390268】FGQB-0119号）。
二、项目建设和运行应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1.认真落实《报告表》及专家审查意见提出的污染防治和生态环境保护措施及建议，通过优化设计、施工方案和有效的工程措施，有效控制和减小项目建设对周边人居生活和生态环境的影响，确保各项允许排放的污染物长期稳定达标排放。

2.严格按照报告表所载明的规模、内容进行建设，严禁擅自扩大规模及改变内容，加强环境风险管控，完善各项管理制度及应急措施，确保环境安全，避免发生环境纠纷。
3．严格落实水污染防治措施。施工废水全部循环使用，不外排；生活污水经收集预处理后还田还林综合利用，不外排。 

4.严格落实大气污染防治措施。认真落实乐山市和市中区关于打赢蓝天保卫战以及其他大气污染防治和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相关要求，落实《报告表》中提出的各项大气污染防治措施，加强环保设施的日常管理和维护，杜绝产生各类大气环境污染。

5.严格落实噪声污染防治措施。及时优化各项噪声污染防治措施，通过选用低噪音设备、安装消声减振装置、合理安排易产生噪声的工段施工时间等措施，中高考期间禁止施工，避免噪声扰民。
6．严格落实固体废物处置措施。生活垃圾收集后交由环卫部门处理；严格按照《报告表》提出的措施妥善处置各类生产性固体废物，严禁随意倾倒污染环境。
7. 本项目运营期严禁开展喷漆、刷漆、电镀以及涉及化学处理工艺印花等作业。
三、项目应依法完备其他相关行政许可手续。
四、建设项目必须严格执行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的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建设项目竣工后，建设单位应按规定标准和程序，对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进行验收。

五、该报告表经批准后，如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采用的生产工艺或者防治污染的措施发生重大变动的，你单位应当重新报批报告表，否则不得实施建设。自报告表批准之日起，如工程超过5年未开工建设，该报告表应当报我局重新审核。

                       乐山市市中区生态环境局

                           2019年11月14日

